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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林业局文件

湘林保〔2022〕1号 签发人：胡长清

湖南省林业局
关于报送湘阴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及
功能区划调整申报材料审查意见的报告

省政府办公厅：

你厅批转的《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调整湘阴横岭湖省

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划的请示》（岳政〔2021〕44号）及

相关附件材料收悉。我局组织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审委员会专

家对申报材料进行了会议评审论证。经研究，并商省自然资源

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，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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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湖南湘阴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岳阳市湘阴县北

部、南洞庭湖与东洞庭湖交汇区域，2003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

建立，批复总面积 43000公顷，属湿地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

区，主要保护对象为典型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、珍稀濒危野生

动植物物种及其生境。区内生物多样性丰富，具有较为重要的

保护和科研价值。

二、对湘阴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划进行适

度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且十分必要。主要理由有：

一是该自然保护区原范围与其他自然保护地存在交叉重叠，边

界划定粗放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；二是

由于设立之初将建制村青草湖村（规划初期为建制镇青山岛镇）

和周边社区居民的居住及生产生活区域划入了自然保护区范

围，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难以调和；三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

通运输部批复的《岳阳港总体规划（2017~2035年）》和岳阳港

虞公港码头等国家重点工程的不可避让论证意见，需对自然保

护区虞公港码头建设涉及区域进行适度调整。

三、拟调整方案。按照上一轮总体规划范围，横岭湖省级

自然保护区矢量落图面积 41237.53公顷，在此基础上，本次拟

调出横岭湖保护区面积 2903.78公顷，调入横岭湖保护区面积

407.50公顷，调整后总面积 38741.25公顷。其中：拟调出区域

5处，含与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叠区域 2089.57公顷，

青山岛区域 580.53公顷，与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重叠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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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02 公顷，虞公港码头建设区域 94.14 公顷，边界优化区域

127.52公顷；拟调入自然保护区周边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相邻

区域 407.50公顷。

四、拟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38741.25公顷，其中核

心区范围不变，面积为 14426.19公顷、占总面积的 37.24%，缓

冲区面积增加至 11441.76公顷，占总面积的 29.53%，实验区

12873.30公顷，占总面积的 33.23%。调整后自然保护区范围地

理 坐 标 为 东 经 112°36′54.22″~112°56′44.49″ ， 北 纬

28°42′20.47″~29°00′14.10″。

五、公示情况。2021年 12月 31日至 2022年 1月 11日省

林业局在“湖南省林业局”官方网站上对湖南湘阴横岭湖省级自

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划调整情况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

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方案提出的异

议。

六、鉴于该调整方案科学合理、切合实际，调整后重点保

护物种及其生境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保护，拟同意该调整方案。

建议省人民政府批准岳阳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湘阴横岭湖省级自

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划调整方案（批复代拟稿见附件）。

专此报告。

附件：1.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湘阴横岭湖省级自然保

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调整有关事项的复函（代拟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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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省直相关部门的反馈意见

3.省直相关部门意见采纳情况表

湖南省林业局

2022年 1月 17日

（联系人：何平，电话：15580833666）




